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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消﹝2021﹞70号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 

《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减免行政处罚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 

为深入贯彻“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要求，认真落

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攻坚

行动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1〕38 号）精神，进一步创

新便民利企举措，总队制定了《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减免行政处罚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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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减免行政处罚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要

求，认真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优化营

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1〕38 号）精神，

进一步创新便民利企举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减免行政处罚，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单位主动向

消防救援机构报告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并积极采取整

改措施和针对性防范措施，整改期间，消防救援机构在监督检查

时发现与单位主动报告的同一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实行减免行政

处罚。 

第三条  下列情形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不适用此规定： 

（一）能够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救援机构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与单位主动报告

内容不同的； 

（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导致的火灾隐患，按照《重大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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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可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的； 

（四）不属于消防救援机构管辖的。 

第四条  符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个体工商户，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单位主动报告整改 

 

第五条  单位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按照“三自

主两公开一承诺”要求，在单位醒目位置公示，并明确整改期间

的防范措施。 

第六条  单位向消防救援机构主动报告自查发现的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应在发现违法行为三日内，且至少在消防救援机构

实施消防监督检查一日前，采用书面形式或系统上传的方式进行

报告。 

第七条  报告应明确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措施、责任、资

金、期限以及整改期间针对性防范举措并加盖单位公章（模板附

后），可采用直接送达、邮寄（以寄出日为准）、传真、电子邮箱

等方式递交。 

    第八条  市州消防救援支队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向支

队进行报告，其它单位向属地消防救援大队报告。 

第九条  单位主动报告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应按

照以下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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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

持完好有效的，整改期限不超过十日； 

（二）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三）消火栓被埋压、圈占或者防火间距被占用，整改期限

不超过五日； 

（四）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妨碍消防车通行，不

能立即改正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五）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六）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十七条、

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的，整改期限不

超过三十日； 

（七）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整改期

限，整改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三十日，对涉及改动建筑结构或整改

工程量较大的可适当延长，最长不应超过一年。 

上述（一）至（六）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在规定期

限基础上确需延长的，应通过书面或系统申请报消防救援机构审

核，并由消防救援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延长期限。整改期

限延长申请以一次为限。 

第十条  单位应在报告的整改期限内完成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的整改，当消防救援机构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中明确的整改

期限早于单位报告的整改期限的，以消防救援机构下达的责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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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通知书确定的整改期限为准。 

 

第三章  减免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十一条  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对单位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

应对单位是否主动公示和向消防救援机构报告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以及整改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作为减免行政处罚的裁量情

节。 

第十二条  经立案调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

可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可

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十三条  拟作出减免行政处罚决定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在

《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中明确表述确定减免处罚的酌定情节并

随卷附单位主动报告和违法行为实际整改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减免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通过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五条  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超过消防救援机

构办案期限的，在办案期限到达前，要收集掌握违法行为改正情

况，对正在积极整改并取得实际成效的，可根据减免行政处罚的

条件决定从轻、减轻或不予行政处罚并结案。在整改期限到期后，

复查不合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七款

进行立案处罚。 



- 6 - 

第十六条  消防救援机构违反本规定，对符合减免行政处罚

的条件而不减免行政处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应

当予以纠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不超过”的规定包括本数。 

本规定中“一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其他

期限中的“日”是指自然日。本规定中“一年”的规定是指自然年。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8 月 20 日起施行，试行期一年。 

 

附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自查自改报告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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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自查自改报告表（模板） 

 

                          报告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自
查发现
的消防
安全违
法行为 

类别 具体情形 整改措施 整改期限 

    

    

    

    

整改期
间防范
措施 

 

整改资
金来源 

整改所需资金从 XX 中列支。 

单位 

承诺 

我单位就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作出如下承诺： 

一、已在单位醒目位置公开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接受社会监督。 

二、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和期限要求，保障整改资金，确保按时完成整改。 

三、严格落实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四、如违反承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消防安
全责任
人签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见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类别有： 

1．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 

2．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 

3．消火栓被埋压、圈占或者防火间距被占用。 

4．消防通车道占用、堵塞、封闭，妨碍消防车通行。 

5．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消防安全职责。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2021年7月20日印发 

承办单位：防火监督处      经办人：肖哲鹏     电话：0731-88119237      共印5份 


